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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f 青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下达 2003年行业标准项目补充计划的通知》(友

改办工业 [2003] 873号)对DUT 514-1993进行修订的。

    电除尘器经过在我国多年的研究、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在多方面的技术已有长足的进步。

原标准有许多地方已不适用，本次对原标准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本标准与DUT 514-1993比较有以下主要变化:

    a)标准名称、范围及型号规格:不再限定为燃煤电厂用电除尘器。

    b)适用工况:去掉了原标准对适用工况的限定，可以根据不同工况进行不同设计。

    c)结构、检验规则:系本标准增加内容。

    d)技术要求:
      1)将原标准整机性能指标数据作了适当调整，并将原有的 5项整机性能指标分为两个部分，

            形成表 1和表4;表 1是整机性能指标，增加了电除尘器出口含尘浓度要求:表4为安装

          后整机质量的考核指标。

      2)对制造质量的技术要求作了简化，重点是保证安装质量接口尺寸及形位公差精度。

      3)列入了侧部振打和顶部振打两种方式。

      4)电气部分增加了控制系统的基本功能及保护报警功能要求。
    e)包装、标志和储运:结合电除尘器特点，修订后，更符合实际，增强了适用性。

    f)安装:去掉了原标准中规定的与DUT 5047重复的内容，明确规定安装执行DUT 5047中的相

        关内容和本标准补充的内容。

    9)试验:去掉了原标准中规定的试验内容和方法。新标准规定，产品形成过程 (含冷态试验)的
      试验，执行制造厂技术文件或标准;产品整机性能试验方法执行GB/T 13931。增加了电除尘器

        可反复调试的内容。

    h)验收:验收项目明确分为安装质量验收和整机性能验收两部分。
    i)附录A:系本标准增加内容，规定了当产品测试实际工况与设计工况差异较大时除尘效率值的

        修正方法，并规定了除尘效率合格与否的判定方法。

    由于目前仍无电除尘器国际标准，所以此次修订仍综合参考美国、法国、日本等世界著名公司电

除尘器技术参数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代替DUT 514-1993.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电站锅炉标准化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兰州电力修造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俊民、朱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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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除 尘 器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除尘器的型号、整机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验收及产品合格评判方法。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卧式电除尘器的设计、制造、

不适用于易燃易爆气体的净化。

制造要求、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储运、安装、

安装、调试和验收。立式电除尘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804 一般公差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3931 电除尘器 性能测试方法
    DVT 461燃煤电厂电除尘器运行维护管理导则

    DL/T 678 电站钢结构焊接通用技术条件
    DL/T 5031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管道篇
    DUT 5047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锅炉机组篇

    JB/T 6746.1 电除尘器用瓷绝缘子 瓷套
    JB/T 6746.2 电除尘器用瓷绝缘子 瓷转轴

    JB/T 6746.4 电除尘器用瓷绝缘子 穿墙套管
    JB/T 9688 高压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

3 型号编制

3.1 型式分类及产品特征

3.1.1 产品型式分为两类:卧式和立式。

3.1.2 产品特征分为:

    普通型:普通煤种和普通工况时，电除尘器采用常规结构。

    特征型:特殊煤种采用辅助电极、横置槽板;烟气温度等于或大于250℃为高温电除尘器。
3.2 型号规格编写方法

单室电场数

室数
电除尘器流通截面积

特征符号:采用辅助电极为f,
高温型为9
电除尘器
型式代号:卧式为W、立式为
制造厂简称代号

横置槽板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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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型号规格标记示例

    示例1:某钢铁集团公司购置由东方电除尘器制造公司设计制造的1台双室3电场、

为113.2的卧式电除尘器，设计工况没有特殊值，设计为普通型:

    标记为 DF-WD-113X2X3

    示例2:某发电集团公司购置由远东电除尘器制造公司设计制造的2台双室5电场、

为442.“的卧式电除尘器，根据煤质特性，设计为特征型，加辅助电极、横置槽板:

    标记为 YD-WD·1h- 42X2X5

单台流通面积

单台流通面积

4 结构

    电除尘器主要由机械本体和电气两大部分组成。

    机械本体包括:阳极系统、阴极系统、槽板系统、壳体、储灰系统、进出气烟箱等。

    电气系统包括:高压整流电源设各及其控制系统、低压控制系统等。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1.1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产品设计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并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

样、技术文件制造、检验、安装、调试和验收。

5.1.2 用户若有超越本标准的特殊要求，应在订货合同书或技术协议书中注明，可作特殊设计。

5.2 整机性能指标
    在符合设计工况条件下，电除尘器整机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的要求，另有要求时，应达到合同规

定值 。

表1 电除尘器整机性能指标

项 目 单台流通面积 单 位 指 标

出口含尘浓度

除尘效率 叮

(mg/m')'
达到合同规定保证值

%

本体阻力△Pn

续100.2

Pa

共295

蕊255100.2-200m'

〔235>200.2

本体漏风率Da

延 loom,

%

55

54100.2-200.2

<3> 200.2

a 标准状态下
b 与脱硫设备并用的电除尘器，其本体阻力值由合同规定

5.3 机械本体部分

5.3.1 通则

5.3.1:1制造电除尘器的材料及紧固件应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的应符合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对于牌号不明或无合格证书的外购件，须经制造厂复检，符合设计规

定时方可使用。

5.3.1.2 图样上机械加工或非机械加工表面非配合的线性尺寸未注公差的极限偏差应从 GB/T 1804-

2000的表1和表2中选取，图样上形状和位置未注公差值应按GB/T 1184-19%的表1一表4中选取。
    根据GB/T 1804和GB/T 1184规定的原则，制造厂另有具体规定 (规定要求不低于国家标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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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执行制造厂相应的技术文件或企业标准。

5.3.1.3 钢结构件所有的焊缝应符合DUT 678的规定。根据 DL/T 678规定的原则，制造厂另有具体

规定 (规定要求不低于DUT678 )时，可执行制造厂相应的技术文件或标准。

5.3.2 主要零部件要求

    一般要求:主要零部件的加工应符合本标准5.1.1的规定，并确保总装的接口尺寸精度。

5.3.2.1 阳级

    a)单块阳极板应选厚度不小于 1.2mm 的整体薄钢板，用专用设备轧制，不得拼接。

    b)单块阳极板侧向立放，检查其平面度为其长度的1/1000，且不大于l Omm o

5.3.2.2 阴极

    a)阴极小框架支撑部位的有效宽度极限偏差为士5mm，对角线长度偏差是其长度的1/10000

    b)阴极半框架平面度不大于5mmo

    c)其他结构形式的阴极应符合图纸规定。

5.3.2.3 大梁、底梁、立柱

    a)大梁、底梁、立柱长度尺寸的极限偏差应符合表 2的要求，同一台电除尘器的立柱长度相互差

      值不大于5mm o
    b)立柱端板平面对立柱轴线的垂直度偏差为端板长度的5/1000，且不大于3mm o

    c)立柱上下端板孔组的纵向、横向中心线与设计中心线的位置度偏差为3mmo
    d)相对大梁横向，大梁两端连接板上两孔组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极限偏差为土2mm:该中心线与大

        梁纵向 (长度方向)中心线的垂直度为2mm :大梁两端连接板上相对大梁纵向的孔组中心线对

        大梁纵向中心线的对称度为3mm ;相邻两孔中心距极限偏差为士0.5mm，每排孔中心距累计误

        差不大于1.5mm o

                                表2 大梁、底梁、立柱长度尺寸的极限偏差 mm

名 称
基 本 尺 寸

蕊5000 5000̂ 8000 8000--12500 12500̂  16000 > 16000

大 梁 士3 士4 士5 士6 士7

底 梁 --4 -5 --6 --7 一8

立 柱 士3 士4 士4.5 士5 士6

5.3.2.4 板件
    a)灰斗、烟箱及屋面板、墙板组件尺寸的极限偏差应符合表 3的要求，对角线长度相互差值不大

        于 5mmo

    b)板面在l000mm范围内的局部平面度为12mm o

                                    表3 板件尺寸极限偏差 mm

名 称

基 本 尺 寸

蕊4000 4000-6300 6300^ 10000 > 1a洲30

灰斗壁板、阻流板、烟箱壁板 士5 士6 士7 士10

壳体墙板、屋面板 士3 士5

5.3.2.5 蒸汽加热管路

    蒸汽加热管路焊接完成后，应做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 1.25倍的设计工作压力值，持续 30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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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泄漏。

5.3.2.6 消灰振打装置
    a)清灰振打方式分为侧部振打和顶部振打两种。侧部振打为挠臂锤式机械振打;顶部振打可用电

        磁锤式振打，也可用机械锤式振打。

    b)振打传动应运转灵活，平稳可靠。

    c)振打清灰效果良好，阳极板、阴极线上基本保持清洁，同时不造成明显的二次飞扬。
    d)振打间隔时间，通过试验确定。

5.4 电气部分

5.4.1 高压电气

    高压电气要求:

    a)电除尘器用高压整流设备应符合JBII' 9688的要求

    b)电除尘器的每个电场 (室)一般配用一套高压整流电源供电，当单个供电区收尘面积较大时，

        可采取分区供电的方式。

    c>高压整流电源控制系统应具有以下基本控制功能:
        — 火花跟踪控制;

        — 间歇供电控制;

        — 反电晕检测控制等。

    d)高压整流电源控制系统应具有以下基本保护及报警功能:
        — 过流保护及报警;

        — 欠压保护及报警:

        — 负载短路保护及报警;

        — 负载开路保护及报警;

        — 危险油温保护及报警;

        — 偏励磁保护及报警等。

    e)电除尘器用瓷绝缘子应满足设计要求，其技术指标:瓷套符合 JB/f 6746.1的要求，瓷转轴符
        合JB/T 6746.2的要求，穿墙套管符合JB/T 6746.4的要求。

5.4.2 低压电气
    低压电气要求:

    a)阳极和阴极振打应为连续振打和周期振打两种振打方式。

    b)电瓷绝缘件室应设置电加热器，提供恒温加热方式。
    c)灰斗壁应设加热装置，采用电加热器时，提供连续加热和恒温加热方式。

    d)所装电加热器应有故障报警功能。

    e)灰斗应设置灰位检测装置，以实现灰位控制。

    f)所配电动机应具有故障报警功能。

    9)除尘器进、出气烟箱应装设温度检测装置。
    h)楼梯、检修平台、卸灰器平台等处应装设照明设施。
    i)电除尘器本体应装设安全检修电源装置。

    」)电除尘器所配的高压开关柜、高压整流变压器室等处应设置安全连锁装置。
    k)电除尘器本体的检修门孔处应有安全警示标识并加装机械锁。

5.5 噪声

    在距离电除尘器壳体1.5m处，噪声级不大于85d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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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6.1.1 电除尘器系特大型设备，其零部件一般在制造厂内制造，运到使用现场总装。出厂前应重点检

验产品主件:大梁、底梁、立柱、阳极板、阴极线、阴极框架、高压电源。

    其他件作一般检验。

6.1.2 电除尘器主件、焊缝质量、涂漆等检验，按本标准技术指标及有关规定进行，检验方法、数量

依据制造厂有关技术文件或标准进行，检验合格的零部件方可出厂。

6.2 运输检验

    各零部件运到现场后，由安装单位和制造厂共同开箱，核实数量，检验运输过程质量。

6.3 安装检验
6.3.1 安装过程检验要求:
    a)安装前，应复检各零部件，合格后方可安装。

    b)安装单位应有专检人员按本标准的规定及制造厂提供的安装图样进行安装质量检验，制造厂派

        工地代表进行安装质量监督，并协助解决安装中的问题。

6.3.2 安装完成后，按本标准 10做安装质量复检验收。

7 包装、标志和储运

7.1 包装

    a)经检验合格的零部件方可进行包装，分三种包装形式:箱装、捆扎和裸装。包装方法和尺寸应

        防止储运中工件受损，并应符合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b)箱装主要包括小型机械加工件、小型铆焊件、外购件、阳极板、阴极框架、电气设备等:箱内
        的零部件上应有其名称、图号 (或代号)、数量及所属部套的标记。捆扎主要包括大中型铆焊

        件。裸装主要包括特大型铆焊件，如大梁、底梁、立柱、钢支柱等，可直接装车发运。

    c)箱内应有装箱清单。捆扎和裸装件应在装车发货清单上写明各项目。

    d)原则上在一个箱内装同种零部件，装临近连接的零部件时，应加识别标记。

    e)装箱时应根据零部件的特性摆放，以防运输中变形。必要时，应加垫材料，避免窜动，要有防

        雨措施及安全标识。

7.2 标志

    按包装方式，标志分两类:箱装类和捆扎、裸装类。

    标志符号应规范、整齐、清晰。

7.2.1 箱装标志

    箱装标志包括:

    a)工程号。

    b)产品名称。

    c)箱号。

    d)毛重。

    e)制造厂名。

    f)收货站及收货单位。

    9)发货站。
    注:整车皮发运电除尘器零部件时，在包装箱上可省略e)、f)、妒 项，但应在运输货票上写全各项

7.2.2 捆扎和裸装标志

    拥扎和裸装标志包括:



DL/T514一 2004

      a)工程号。

    b)产品名称。

      c)图号。

      d)数量。

    e)制造厂名。

    0收货站及收货单位。

    B)发货站。
    注:整车皮发运电除尘器零部件时，捆扎和裸装标志可省略e)、f)、B)项，但应在运输货票上写全各项。

7.3 储存

    储存要求:

    a)制造厂和安装现场的储存场地均应平整，无积水。必要时，加放垫木，以防因摆放不平造成扭

        曲、弯曲变形或浸泡锈蚀。

    b)大梁、底梁、立柱等特大型零部件的储存，底面按标记位置垫平，顶部不得堆放重物。
    c)装阴极小框架的集装箱不得擦放，应摆放平稳，防止变形。

    d)装阳极板的集装箱及其他包装箱可以操放，但最多可放两层，并摆放整齐、平稳。

7.4 运输

    运输要求:

    a)开始发货时，应将装车发货清单通知给产品用户。

    b)装车方法及发运应符合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本标准的相关要求。
    c)大梁、底梁、立柱、钢支柱等特大裸装件，装车时，应按标记位置起吊和加垫，保持稳固。无

        标记时，起吊和加垫位置应考虑避免造成工件塑性变形。

    d)箱装集中发运时，装车中应考虑箱体的强度，以防运输中箱体损坏。
    e)板类及各种捆扎件装车时，大小件、轻重件合理搭配布局，并放稳、摆平、垫实。

    f)对特大、超宽、超长件，应预先与运输部门协商，确定装车方案，绘制装车图，报运输有关部
        门批准。

    B)装车及运输中，应避免工件的损伤和丢失。

8 安装

8.1 图纸文件
    安装图样、产品零部件明细表、各品配件清单，应由制造厂寄交用户。

8.2机械本体安装
    机械本体安装要求:

    a)电除尘器安装基础及机械本体安装执行DL(C 5047中的相关内容，蒸汽加热管路的安装执行DUL

      5031中的相关内容，并应符合安装图样的规定。
    b)在满足DUf 5047规定的同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同一电场两大框架悬挂同一阴极小框架所对应的型钢，应在同一水平面内，平面度为5mm

  其间距极限偏差为士5mmo

      2)大框架悬挂同一组阴极小框架的两上下缺口形成的直线与水平面的垂直度为5mmo

      3)用瓷套管时，套管下面应加柔性垫板，每个瓷套管的上平面应保持水平，平面度为2mme
8.3 电气安装

    电气安装要求:

    a)电除尘器的电气安装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参照相关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b)电除尘器应由专用配电变压器或厂用电通过馈电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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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安装在室内的整流变压器应有单独的变压器室，该室应与控制室分开。
d)电除尘器应设置专用接地网，每台除尘器本体外壳与地线网连接点不得少于6个，接地电阻不

    大于 1S2.整流变压器室和除尘器控制室的接地网必须与除尘器本体接地网连接，高压控制柜
    可靠接地，高压整流变压器接地端应与除尘器接地网可靠连接。

e)电除尘器控制室温度应不高于30"C,整流变压器室温度应不高于40 0C o

f)电除尘器控制室应无腐蚀性和降低电气绝缘性能的气体和导电尘埃。

g)敷设高低压电缆均应有固定支架，并应将其敷设在保温层外部。
h)整流变压器安装前应做绝缘测定等常规检测，视其情况，必要时做吊芯检查，检查的环境应符
    合有关规定。

j)电除尘器用电压、电流反馈信号线，料位信号线，温度信号线等模拟测量信号线应使用屏蔽线。

9 试验

9.1产品形成过程的试验及试运行
    电除尘器产品形成过程中，制造厂可配合设计、制造、安装，按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模拟试验、冷

态调试及与锅炉72h或168h同步运行负载试验，试验方法按制造厂的技术文件或标准进行，试验结果

应符合设计要求。

    冷态空载升压试验应避免在雨天进行，整机冷态气流分布试验、冷态空载升压试验结果应符合表4
的要求。

    机械传动应运转灵活，电气设备正常、灵敏，各个仪表计量准确，应符合DL/T 461的相关规定。

表4 电除尘器安装后整机质量考核指标

项 目 单位 指 标

气流分布均匀性61

  〔美国RMS法)

合同规定时 达到合同规定值

<-0.25
合同未规定时

刀<99,5%

刀->99.5V <-0.22'

空载升压试验值

异极距为150mm时，二次电压值U,
kV

>55

异极距每增加10mm时，二次电压增值△姚 >2.5

当海拔高于 IOOOm，但不超过 4000m时，从 1000m起，海拔每升高 100m，二次电压值允许
降低 1%

a 进气烟箱前直管段长度不小于2D, L)--.进气烟箱前直管段当量直径。

b  aNitS式为 。_  _I    v; -vn   (  v了
式中 口— 断面气流速度相对均方根值

      。— 测量断面上的测点总数:

      v;— 每个测点测出的气流速度，m/s;
      v— 测量断面各测点气流速度算术平均值，m/S

9.2 产品整机性能试验
    产品整机性能试验至少在正常投运三个月后进行，一般在正常投运六个月进行;测试单位的选定

按合同规定执行，无规定时可由用户和制造厂协商确定。测试方法执行 GB/T 13931，试验结果应符合

表 1的要求。

93 整机性能的再次试验

    试验结果若不能满足表 1要求时，应分析原因，允许对电除尘器调整，重新做整机性能测试，直
至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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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规则

    验收规则:

    a)整机验收工作应由用户、制造厂、安装单位及监理公司共同组成联合验收小组进行。

    b)整机验收项目及质量要求应符合表5的要求。相关系统，如卸灰器应运行正常，满足设计要求:

      插板箱灵活、可靠。

    c)除尘效率合格与否的判定:

    当实测效率等于或高于设计保证值时，则判定该除尘器除尘效率合格。

    在实测工况与设计工况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若实测效率低于设计保证效率时，则判定该除尘器除

尘效率不合格。

    在实测工况与设计工况有较大差异时，应依合同提供的工况修正曲线，对实测值予以修正，按修

正后的效率判定合格与否。修正和评判方法按附录A进行。

                            表5 电除尘器整机验收项目及质量要求

类 别 验 收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安

装

后

整

机

质

量

安装全过程各部位尺寸、形状、位置等要求的检

验记录
记录齐全、有检验员签字

100%检验异极距 异极距极限偏差士10= ;定位可靠

电场内所有螺栓、螺母
安装过程中抽检 2%的螺栓、螺母，紧固后应有

止转焊接

阴极安装松紧程度 适中、均匀

振打锤击位置
侧打锤位置度:竖直方向 lomm，水平方向4mme

顶打锤与承击砧 (传力杆)同轴度 2mm

振打传动装置 转动方向正确，转动灵活，无卡碰现象

导流装置 位置正确，安装牢固

外观 美观，外形、保温和油漆符合设计要求

高压电气设备 接线正确，应符合 JBl1' 9688的要求

低压电气设备 反应灵敏，动作符合控制程序，协调一致

安全措施 齐全、可靠、接地电阻符合本标准规定

电场内部 清洁，无任何杂物

入口断面气流分布均匀性口
符合表4的要求

空载升压，最低击穿电压 Uz

与锅炉、汽轮机同步运行情况 运行正常 ((72h或 168h同步运行)

整

机

性

能

电除尘器出口烟气含尘浓度
符合表 1的要求

除尘效率冲

本体阻力△P 符合表 1的要求

本体漏风率△n 符合表 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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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除尘器除尘效率修正方法及效率评判

    在电除尘器运行实际工况与设计工况有较大差异时，应依合同提供的工况修正曲线，对效率予以
修正，在同等条件下按修正后的效率判定电除尘器合格与否。

    方法一:把实测效率从实际工况条件修正到设计条件，在设计条件下进行评判。

    (1)修正方法:

                                          77.二几/心

                                  价=K,xK2X凡x凡
    式中:

              M.— 实测效率修正到设计条件下的修正实测效率;
              M— 实际工况条件下的实测效率;

              KT— 综合因素修正系数;
    K,. K2, K3. K4— 烟气量、烟气温度、烟气含尘浓度、煤含硫量修正系数。
    (2)评判方法:

    当T1 ..%时(r10为设计条件下的保证效率)，则判定该除尘器除尘效率合格。
    方法二:把设计保证效率从设计条件修正到实际工况条件，在实际工况条件下进行评判。

    (1)修正方法:

                                        710. =110 X KT

                                    价 =K,x凡x凡x凡

    式中:

    710.— 设计保证效率修正到实际工况条件下的修正保证效率。
    (2)评判方法:

    当77.%no、时，则判定该除尘器除尘效率合格。


